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波
哥
大
廿
二
日
合
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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哥
林
比
曲
政
府
鎣
於
邇
來
國
内
各
地
普
遍
發
生
學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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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
，
現
已
頒
佈
非
常
時
期
全
豳
戒
嚴
緊
急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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哥
國
的
學
生
暴
亂
問
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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始
於
十
一
日
前
易
特
連
市
太
批
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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凌
動
反
美
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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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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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
議
美
國
派
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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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
多
明
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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干
涉
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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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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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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暴
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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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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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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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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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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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
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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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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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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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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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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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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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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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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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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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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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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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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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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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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